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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 项 审 计 说 明 
 

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252 号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201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

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

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

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

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

的总体列报。 



专项审计说明 第 2 页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

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

因此，汇总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广东风华高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崔岩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雷 

 

 

 

 
中国·上海                二 O 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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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4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14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14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4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广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大股东控制企业 预付账款 - 5.78 - 5.78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控制企业 应收账款 9.03 131.54 114.15 26.42 销售货物货款 经营性 

小计 -- -- -- 9.03 137.32 114.15 32.20 -- --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

的法人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

企业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四平市吉华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86 139.25 4.65 295.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 

肇庆风华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23.03 34,967.63 23,363.47 14,327.19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381.86 26,810.25 36,665.64 9,526.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肇庆市风华锂电池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应收股利 270 - - 270 应收股利款 非经营性 

风华矿业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57 - 6.73 24.84 往来款 非经营性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3 - 8.73 -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小计       22,576.05 61,917.13 60,049.22 24,443.96     

总计       22,585.08 62,054.45 60,163.37 24,476.16     

 

法定代表人：李泽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幸建超                 财务总监：廖永忠 

 


